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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服务工作的
通 知

区境内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残疾人教

育条例》，以及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，充分保障义

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益，按照《四川省教育厅

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服务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8〕429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我区适

龄残疾儿童少年“送教上门”服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

各校遵照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推进融合教育，积极探索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

作经验，逐步建立完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保障体系，进一步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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